
询比价函

因[POWERCHINA-0113001-230082]中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新能源乘用车及零部

件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二期工程施工总承包（一标段）需要，我公司拟采用询比价

采购方式进行下列货物的批量采购，请按以下要求于 2023 年 08 月 29 日 10：00

（北京时间）前，将报价文件提交至中国电建集中采购平台（http://ec.power

china.cn），所提供资料及报价加盖公司章。

一、 拟采购货物一览表

序号 物资材料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数量

1 防水卷材

4.0 厚聚酯胎

SBS-1I(-25)耐根穿

刺

平方米 40,000

2 防水卷材
3.0 厚聚酯胎

SBS-1I(-25)
平方米 40,000

合计 80,000

二、采购要求

1、采购数量仅供参考，最终以实际发生量为准。若因投资计划、设计变更

等原因致使投资规模、工程量或供货品种、供货时间发生较大规模改变，采购数

量及采购品种会做相应调整。致使某种材料取消或材料实际供货与采购规格、数

量发生较大偏差时，响应人应予接受，并不得以此作为调价和索赔依据。

2、本次询比价为整体采购，询比价响应供应商报价时须写明单价及总价、

产品的详细配置参数，报价包含货物制造、运输、装卸、售后服务等交付采购人

使用前所有可能发生的费用，确定成交供应商不再增补任何费用。

3、交货期：供货日期签订合同后开始发货，供货周期 3个月。具体交货期

依据现场实际情况而定，按甲方下达的送货通知及要求到场时间进行送料，按实

际交货数量结算。

4、交货地点：新能源乘用车及零部件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二期工程施工总承

包（一标段）施工现场（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崔寨街道李善仁村）。

5、质量标准或要求：

5.1、标准

5.1.1、《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



5.1.2、《地下工程防水技术规范》（GB50108-2008）；

5.1.3、《地下防水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08-2011）；

5.1.4、《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GB18242-2008）。

5.2、技术要求

5.2.1、SBS防水卷材产品执行GB 18242-2008《弹性体改性沥青防水卷材》

要求。

检测项目
技术指标

II 型

可溶物含量（3/4mm） ≥2100/2900 g/m2

耐热性 105℃ 无流淌、滴落

低温柔性 –25℃ 无裂缝

不透水性 0.3MPa，30min，不透水

拉力（纵向） ≥800 N/50mm

延伸率（纵向） ≥40%

渗油性 ≤ 2 张

卷材下表面沥青涂盖层厚度 ≥1.0 mm

6、付款方式

先货后款，每 3个月为一个结算付款周期。以买方现场检验合格的防水卷材

数量为结算数量，结算周期内第 3个月 15 日为结算日期。其数量经买方和报价

人核实无误签字后且提供国家规定的正规合法增值税专用发票（一票制），交买

方财务挂账。结算周期内第 3个月末支付当期已结算材料款的 80%，全部材料供

应结束并完成结算后 12 个月内支付至全部结算材料款的 97%，剩余 3%作为材料

质保金，在缺陷责任期（缺陷责任期时间为：全部材料供应结束并完成结算起

24 个月）满且无任何质量问题后无息付清。

7、响应人自行考察到项目施工现场运距，运费自行考虑，已全部包含在报

价单价中，标段地址：新能源乘用车及零部件产业园区基础设施二期工程施工总

承包（一标段）施工现场（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崔寨街道李善仁村）。

8、响应人的要求：

8.1、响应人为生产厂家的，必须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企业注册

资本金 1000 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经营范围包含：防水材料、防水卷材的生产，



产品取得第三方检验检测机构出具的证书或检验报告，具有有效期内的质量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

8.2、响应人为代理商的，必须是在中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企业注册资

本金 500 万元人民币及以上，经营范围包含：防水材料、防水卷材的销售，必须

具有生产厂家针对本项目的授权代理书，且其代理的生产厂家须满足第 1条生产

厂家资格条件的要求（需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8.3、响应人从 2020 年至今的供货合同不少于 2个，且签订单项合同金额均

在 200 万元人民币及以上（附合同扫描件或中标通知书，包含数量和总额）。

8.4、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响应人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财产被接管、冻

结、破产状态，无采取非法手段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违法、违纪不良记录。

8.5、本次采购不接受联合体的参加。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个人的两个及两个

以上法人，母公司、全资子公司及其控股公司，只能有一家公司参加本次采购。

9、履约要求：

9.1 履约保证金缴纳方式

入围响应人以现金转账或银行保函的形式在采购合同签订前 7日内向买方

提供 5万元人民币的履约保证金。入围供应商不能按要求提交履约担保的，视为

放弃入围履约过程中因乙方原因导致甲方扣除履约保证金的，乙方应及时将被扣

除的履约保证金补足。

9.2 履约保证金的返还

乙方完成所承担全部工作内容并获得甲方认可，扣除因履约问题发生的扣款

后 28 个日历天内，甲方将剩余履约保证金无息（或保函）退还给乙方。

10、响应文件须提交报价单和响应文件，份数一份。

11、成交确定原则：质量和服务相等且报价最优。本次采购推荐方式为入围

式，推荐 1-2 家供应商入围。

三、联系方式

采 购 人：中电建市政建设集团山东工程有限公司

地 址：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北园街道滨河商务中心A座 1115 室

邮 编：250000

联 系 人：赵



电 话：0531-88631382

电子邮箱：sdgssbwzb@stecol.cn

中国电建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中电建市政建设集团山东工程有限公司

（电子签章）

2023 年 08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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